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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动区域职业教育均衡发展是建设教育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内在要求，是提升新质生产力、推动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求。当前区域职业教育均衡发展的困境有：《职业教育法》立法体系偏向宏观层面，职
业教育经费投入体制呈现条块化分割，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带来递次影响。推进区域职业教育均衡发展需要有效
的战略统筹作为保障，应该做到丰富《职业教育法》实操性内容；减小区际职业教育投入差别，加大中央和省级财
政拨款力度；建立基于区域职业教育均衡发展的循环沟通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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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将“职业教育服务能力显著提升”作为教育现代化八大
目标之一，并指出在全面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征程中，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不断优化职业
教育结构与布局”［1］。在党的教育方针正确指导下，职
业教育发展迅速，基本建成了职业教育的“中国体系”。
但从目前状况来看，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依
然突出，尤其区域之间尚存在明显差距。充分发挥政府
统筹职能，建立区域职业教育均衡协调发展新机制，构
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布局，成为推进职业教育现
代化和建设教育强国的内在要求与重大选择。
一、区域职业教育均衡发展是教育强国建设

的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未来五年科技创新发展的

目标是“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提升”，到 2035年“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为实
现战略发展目标，亟需建立面向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
创新体系。这为推进与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
应的科技创新型国家建设吹响了号角，也对职业教育
发展提出了新任务和新要求。

（一）区域职业教育均衡发展是建设科技创新型国
家的选择

从职业教育发展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分布来看，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长江经济
发展带等地区的职业教育借助临近集群联动效应取得
了较好“集聚—溢出”效果。但从全国范围来看，东西部
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差距仍较大。截至 2023年底，全国
共有职业学校 1.12万所，在校生超过 3000万人。而中
西部地区职教基地及职业学校数量不到全国总量的
20%，职业教育学生仅为 350万人左右［2］，数量规模明
显低于东部地区，并且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在人才培
养方面科技创新不足，支撑区域产业发展能力不强，区
域内行业企业仍存在针对科技人才的“用工荒”尤其是
“技工荒”问题［3］。可见，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核心竞
争力相对薄弱，科技创新辐射引领作用不够明显，尚
未取得明显的地方性优势，这迫切需要进行整体统
筹，全面推进区域职业教育均衡发展，切实发挥“职业
教育—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在助推地方产业发展、提
升城市能级、服务乡村振兴等方面的核心要素作用。有
效破解科技创新型国家建设可能出现的区域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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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板”问题。
（二）区域职业教育均衡发展是提升新质生产力的

战略需求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正深入推进，与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共同成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事业“并联式”发展的“催化剂”，是应对“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的“增量器”，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加速器”，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从逻辑上看，
形成新质生产力与科技革命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
在着互为前提条件的辩证统一关系。职业教育与其他
类型的教育形式相比，其培养批量的创新型职业类人
才多为直接进入产业领域的技能人才，具有更大容值
的教育功能释放当量，从而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乃至未
来产业发展存在“教育—人才—产业”创新链条上的动
态邻近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于 2023年 6
月印发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2023—2025年）》指出，要统筹推动职业教育和产业协
调发展，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加快实现职业教育
链、产业链、供应链、人才链与价值链有机衔接，逐步形
成职业教育与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4］。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元
素，提高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匹配度，
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创新型能工巧匠，可有效促
进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从而为发展优质生产力提供
人力资源支撑。因此，不能忽视职业教育区域均衡发展
的重要性，否则，新质生产力就会同步出现地域性差
异，进而将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造成
严重的“短板”钳制，同时，还会对新质生产力本身造成
基础性并联损匮。
（三）区域职业教育均衡发展是推动现代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2021年 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
指出，“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
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
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5］。虽然职业教育现代化
的时间表和任务书已经明确，但实现路径仍需深入探
索，尤其需要促进区域职业教育均衡优先发展。职业教
育具有以问题导向、科技创新导向、应用型导向、直接
服务地方产业导向等为一体的“零距离”对接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的特色，是一种与普通教育相互融通，且与普

通教育同等重要的类型教育。目前，职业教育类型特色
还不够鲜明，体量大而不强、校企合而不深、质量有待
提高、体系还需完善［6］。同时，叠加上我国职业教育在
区域间发展的不均衡，这就迫切需要遵循分区、分步实
施原则，即发挥发达地区职业教育的龙头引领作用。同
时，也要挖掘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后发优
势，创造可复制、可借鉴的改革经验和创新模式，引领
职业教育“追超”发展。
二、区域职业教育均衡发展面临的困境
从系统角度来看，职业教育就是一个开放、动态的

系统，其不可能在真空中发展，应考虑与经济、社会、文
化等因素的互动关联，应将其放在整个国家大场域中
综合分析，考察区域职业教育均衡发展的阻滞原因与
影响因素，为革新职业教育理念，破解长期制约职业教
育区域均衡发展的瓶颈提供决策依据。
（一）《职业教育法》立法体系偏向宏观层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作为一部对职业教

育性质、宗旨、体制、作用进行总体性规定的专门法律，
是我国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法律保障。就区域职业教
育发展来说，《职业教育法》共有四处涉及该主题的内
容规定。一是该法“第六条”规定，“职业教育实行政府
统筹、分级管理、地方为主”。但“地方为主”中的地方应
该担负何种责任，“分级管理”中不同层级政府管理权
限如何划分，则没有具体说明。二是该法“第十条”规
定，“国家采取措施，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地
区、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这里只是规定国家
层面的宏观责任，而没有对每一级政府责任作出量化
及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三是该法“第五十五条”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
则，根据职业教育办学规模、培养成本和办学质量等落
实职业教育经费，并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但这部分内容并没有明确职业教育每生（人）每
年的财政拨付标准，使得对职业教育经费负担责任检
查督促“无规可依”，同时，也没有把职业教育经费缺额
纳入各级领导任期目标考核的“负面清单”。四是该法
“第六十一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职业教育的
科学技术研究、教材和教学资源开发，推进职业教育资
源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共建共享”。这种“鼓励”“支
持”之类的规定，因其较少考虑“实然”情况，如果要是
不这样作为会采取什么样的惩戒措施等，无疑都会致
使这些规定缺乏推进实行的有效保障，由此法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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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可想而知。
（二）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体制呈现条块化分割
我国现行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是由国务院负责职业

教育统筹规划，并逐步建立完善在国务院领导下“分级
管理、地方为主”的职业教育管理体系。2019年 1月，
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对健全职
业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提出要求，各级政府要建立相应
的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制度”［7］，但对中央政府与地方
政府在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具体责任则未进行划分。目
前，我国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体制仍执行国务院 2002年
8月发布的《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
定》。该决定第六条对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体制进行了明
确界定，其中，省级人民政府的职责主要是制定职业教
育生均经费标准，“市（地）—县”级地方政府则成为保
障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责任主体，尤其强调“市（地）级
人民政府要统筹规划，建立多渠道筹措职业教育经费
的机制”［8］。
不同类型地区的职业教育财政分担体制均实行以

“市（地）—县”为主，显然，这种“一刀切”模式没有充分
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此外，2014年中
央财政建立的职业教育生均拨款“以奖代补”机制也未
能从根本上解决职业教育经费匮乏的问题［9］。由此可
知，将职业教育经费供给与地方财政能力直接挂钩，则
会直接导致职业教育投入中立性不同程度的缺失，使
得接受职业教育主体的经费开支严重受到本地区经济
发展程度的影响，从而加剧了区域经济与职业教育之
间的“同步差距”问题。
（三）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带来递次影响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东部地区依靠本身区位优势

和改革开放先发优势，充分运用政策红利，在建立市场
经济体制、利用国际市场资源、推进城乡一体化等方面
实现率先发展，在推动全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发挥
出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由此激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强大活力。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客观现实，
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向东部地区倾斜的总体部
署下，东部沿海地区得到优先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
地拉大了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并且这种区域间
发展存在差距的态势，是中国计划经济快速向市场经
济转型的结果，更是自然条件、要素投入、对外开放、制
度及结构变迁、政府政策等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教育与经济存在相互制约与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

关系，经济决定教育，教育反作用于经济。一个地区的
教育发展水平往往同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呈正向相
关关系，职业教育亦不例外。在“西部大开发”及相关倾
斜支援西部建设战略的推动下，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成就，但同时，西部地区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总体来说，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已经建成世
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但目前职业教育发展
仍受到区域经济不均衡的递次影响，而且区域间职业
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两者的不平衡、不协调互为
因果，不仅会禁锢现代创新驱动型经济建设的前进步
伐，同时，也会严重影响职业教育整体性高质量发展。
三、推进区域职业教育均衡发展的策略
新古典区域均衡理论代表学者保罗·罗森斯坦·罗

丹（Paul Rosenstein-Rodan）认为，随着自然要素和人文
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社会综合发展（包括经济、
教育、文化等）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均衡
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区域社会的均衡发展［10］。区域
均衡视角下的职业教育发展更多关注多种教育资源的
整合利用，以及区域内外系统的合作化协同，因此需要
有效的战略统筹作为保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落实《职业教育法》的实操内容
对于政府而言，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其义

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需要通过政策问题构建与法律
法规设计，确定和形成维护职业教育均衡发展的支撑
基础。首先，要在《职业教育法》中对不同层级政府责任
进行细化规定。在明确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简
称“省级政府”）对本区域职业教育发展负有主体责任，
以及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简称为“县级政府”）的
管理责任、举办责任、保障责任的同时，应对“省—县”
级地方政府责任进行细化，确保这些责任条款具有可
操作性，使职业教育“以地方为主”落到实处。其次，对
于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欠发达地区，特别是
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政府作为重要的公共部门，要
责无旁贷承担起倾斜性支持的公共管理责任，应该在
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审批、财政拨款、就业扶持等方面
对上述地区作出分级化的帮扶规定。比如，对于三、四、
五类地区职业教育可享受固定比例上浮的财政补助，
增加各类人才招录在西部地区的分配数额，等等。再
次，要确保《职业教育法》执行到位，就必须增加《职业
教育法》在职业教育区域均衡发展方面的配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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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法》第五条规定，公民有依法接受职业教育
的权利。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及服务的供给方，需要考虑
公民的根本利益，在法治框架下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以确保公民享有平等的接受职业教育机会及实现职业
教育结果的权利。尤其针对一些“应当”性的系列规定，
在保障其体现立法者某种价值期许的同时，要强化这
些带有倡导、鼓励、引导意味条款的约束性和执行力
度。从法理上来说，法律上的义务是必须履行或完成的
行为。在规定行为模式时，必须附有相应的法律后果，
并提出配套的法律处罚措施，促使责任当事人（政府官
员）从思想上、行动上重视职业教育这项带有“长线”特
质的“任期项目”。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各级政府领导在
思想上“重视”职业教育、在财政上“保障”职业教育、在
行动上“抓实”职业教育。
（二）减小区际职业教育投入差别，加大中央和省

级财政拨款力度
从“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资源区域空间分布

情况可以看出，无论是职业教育投入资金绝对数，还是
年际增长幅度，在整体上均呈现出“东高西低”走势的
显著性差异。目前，《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了实
现教育现代化的实施路径，其一就是“总体规划，分区
推进”。显然，这是考虑到我国是一个人口基数较大且
地域分布较广的大国，区域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
的不平衡性是客观存在的，其收敛性也会随时间和区
域发生变化，国家相关职业教育政策对于不同区域所
产生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异性。因此，根据从实际出发、
坚持因地制宜的总体原则，我国逐步建立起以“市（地）
—县”为主、以其他渠道为辅的职业教育经费筹措体
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出地方政府兴办职业教育的热
情和活力。但当前在我国财力分配格局中，中央和省级
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市（地）—县”级地方政府财力
却相对薄弱。即使在东部发达省份，某些欠发达市（地）
政府对职业教育经费的筹措能力仍十分有限，而中西
部地区表现程度则更为明显。

在现行教育投资体制下，目前的职业教育投入主
要依靠“以政府为主体”的地方财政拨付。虽然在国家
层面上实行了旨在解决地区间教育投资差异的教育财
政转移支付制度，但仍难以抵消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不
均衡对教育投入中立化的现实影响。为了有效解决区
际教育投入差别及教育经费短缺问题，应以法律制度
形式明确各级政府在职业教育办学中的具体责任，并

清晰划分它们在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中的承担比例，比
如，规定“国务院和省级政府负责职业教育的宏观管
理和总体规划，市（地）县级政府负责承担职业教育实
体化办学职责”。此外，鉴于国家财力分配格局现状，
应明确“职业教育经费实行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分担，
逐步提高中央和省级财政拨款额度”，避免职业教育
经费筹措陷入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市（地）—县”责
任“低层化”怪圈，用法律形式规定各级政府在经费筹
措方面的具体责任，这样才能有效保障职业教育发展
的物质基础。
（三）建立基于区域职业教育均衡发展的循环沟通

协调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高质量

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职
业教育发展在区域布局总体上相对不均衡，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区域重大战略的顺利实现，进而也会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整体进程。促进职业教
育区域均衡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缩小不合理的地区差
距，而且在于解决全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短板”问题，可
谓事关大局、事关长远。

推动职业教育域际合作联动发展，实施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是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重要路径。国家以“区域协同”推动区域协调高质量
发展，逐步推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
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
等，对区域协调发展进行整体性部署，推动地区间协调
联动，努力实现东西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协同增
长。职业教育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
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为遵循，借助国家重大区域战略
发展契机，推进省际合作，充分利用好东部地区资源区
位优势，全面破除区域壁垒，提升职业教育在人才、资
金及资源方面的流动效率和配置效益，促进职业教育
核心要素在不同省份间得以无障碍互联互通。从区域
职业教育协同出发，重组省际职业教育体系结构和空
间布局，广泛探索跨域职业教育合作模式，从而实现域
际职业教育共进共赢、均衡发展。

实现区域内职业教育有机衔接，职业教育协同发
展是引领区域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重要环节，因此，
需要在共研、共建、共享理念基础上，加强区域内职业
教育发展与产业优化升级联动，构建优势互补、资源互
通协作体系，高水平服务区域发展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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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首先是加强区域职业教育协同发展顶层设计，统
筹制定区域内职业教育发展战略，全面推进区域职业
教育均衡协同发展。其次是依托数字技术，推动区域内
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职
业教育优势专业、实验室及研究中心、创新试验区等，
建设一批由职业院校牵头，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等共
同参与的职业教育实习实训基地、创业孵化基地等，实
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从整体
上推动职业教育深层次合作交流，发挥“集聚—溢出”
效应。最后是推动区域内职业教育人员流动，利用地缘
临近优势，加强职业教育师资互访研修、挂职交流，推
进地区职业教育学分互认、实施更加灵活的交换生制
度等，形成职业教育区域一体化人才培养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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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lemma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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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omot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building an educational powerful and innovative country，and it is also the strategic demand for enhanc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t present，the obstacle bottlenecks to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include: the legislative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Law
tending to be macro level，the funding system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presenting a fragmented and segmented pattern，
and the uneve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ringing about secondary impacts. Promot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requires effective strategic coordination as a guarantee so that we should enrich the
practical cont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Law. We should reduce the gap in investment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between
regions and increase the allocation of central and provincial financial resources. We should establish a circular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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